
公司被撤销或者被吊销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产品名称 公司被撤销或者被吊销需要承担哪些责任

公司名称 深圳茗人荟贸易有限公司

价格 8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渔业社区渔业新村二巷11
号2层

联系电话  13691909370

产品详情

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理论与实务界普遍认为，企业法人如被上级主管部门决定撤销或因
违法行为被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决定吊销营业执照的，应当依法对企业进行清算，在清算期间以及在未办
理注销登记手续前，企业的法人资格仍然存续，其民事主体资格依然具备，依法可以判令其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但现实中，许多企业被撤销或被吊销后无人管理，财产也不知去向，也有的企业财产大量流
失或者被企业实际操纵者侵吞、藏匿，直接导致生效判决所确定的应由原企业承担的有关民事责任根本
无法实现。小编认为，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与企业被撤销或被吊销后未依法进行清算程序以及负有清算
义务的清算主体不履行或不当履行清算义务不无关系。
因此，有必要对清算主体及有关民事责任逐一探讨。 一、清算主体的确定 对现行的法律规定予以分析可
以发现，企业被撤销的，负责清算的清算主体比较明确，为被撤销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但是，对于企
业被吊销的，法律规定的清算主体则显得比较混乱，各法条间存在相互矛盾和定义错误的现象。 小编认
为，企业法人的投资主体或组建者在企业法人的清算程序中负清算之责是现代企业法人制度中bukehuoqu
e的重要环节，各国民商事法律亦都以此为出发点，对企业投资主体或组建者在清算程序中规定了其应负
的清算责任。因此，在企业被吊销时，承担清算义务的清算主体应当是企业的投资主体或组建者。 具体
对公司法人而言，清算主体应当是公司股东；对非公司法人而言，则是企业的投资者或其开办单位。 司
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被吊销的企业是公司法人，其清算主体如何确认的问题。由于现行操作规范不够具
体、明确，因此，如果按照确认公司股东为清算主体的一般原则来处理的话，在实践中就会遇到公司股
东人数众多，实际难以明确责任的问题，并对清算程序的进行以及有关民事责任的认定带来障碍。 故此
，小编认为，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进行处理。对于被吊销的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的，首先应参照公司
章程清算办法中的有关规定作为一般原则予以确定清算主体；如果章程中没有相应规定而股东人数不多
的，可以将所有的股东都确认为清算主体；如果章程中没有相应规定而股东人数较多的，可以只确认控
股股东或大股东作为清算主体。 对于被吊销的企业是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先也应参照公司章程清算办法
中的有关规定作为一般原则予以确定清算主体；如果章程中没有相应规定也可按控股股东或大股东作为
清算主体来处理。当然，上述处理方式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要解决被吊销企业为公司法人的清算主体
问题，还是要靠立法和加强登记监管制度予以彻底解决。

二、清算主体怠于履行或拒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法律后果 判断被撤销或被吊销企业的清算主体是否怠于履
行清算义务，应当有法定的标准，其实就是清算主体履行是否受时限限制的问题，如果存在一定的时限
限制，则其在限期内未履行的，就是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依法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现行法律规



定中对企业被撤销和被吊销而清算的，没有明确规定具体期限，如清算主体应当在什么时间组建清算组
织，清算工作应当在什么时限内完成等。针对此情况，有必要在立法中比照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以及
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对被撤销或被吊销企业的清算主体限定明确的履行义务的期限，督促其积极履
行义务。 而对于企业债权人，应认可其单独申请法院强制怠于履行义务的清算主体限期承担清算义务的
权利。为进一步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节约诉讼时间，并考虑到清算责任法律关系与债权债务关系之间
的紧密联系，法院在债权债务案件的审理中可以将其与清算责任法律关系进行合并审理。 也就是说，在
企业被撤销或被吊销时，对清算主体不积极履行清算义务的，债权人可以在诉讼中将企业和有关的清算
主体列为共同被告，要求企业承担清偿责任，而清算主体承担清算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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